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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融與農貸服務
農業金融局

一. 農委會為協助農糧產業經營者改善其營

運及促進事業健全發展，擴展產銷規

模，提高經營效率，以提升整體農糧產

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要秈。

二. 本貸款對象如下：

(一) 水稻育苗中心：台灣地區水稻育苗協

進會會員。

(二) 種苗業者：領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種子

繁殖及苗木繁殖業者。

(三) 農場經營者：依農場登記規則完成農

場登記之農場負責人。

(四) 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除農產品

市場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4 款外，依該法

設立之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

(五) 農村製酒業者：取得酒製造業許可執

照，且依相關法規成立之農民團體、農業產

銷班、農場及休閒農場或依農業發展條例所

稱之農民。

(六) 協助洋蔥購貯之農民團體。

(七) 實際從事茶葉生產、製造、加工之農

民或農民團體。

(八) 其他農糧產業經營者經農委會專案核

准其貸款經營計畫者。

三. 本貸款之用途為直接用於為達成本貸款

目的所需之資本支出及週轉金，但不包

括購買耕地。

四. 本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 依法承受農 (漁) 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

分行。

(三) 全國農業金庫。

五. 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農委會及其所屬

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直轄市及各縣

(市)政府。

六.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

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給

予利息差額補貼。

七. 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八. 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 2％，但農委會

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九. 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

用年限核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

15 年，週轉金最長3 年。

十. 本貸款額度如下：

(一)資本支出：

1. 水稻育苗中心：每一借款人最高貸

款額度為新台幣（以下同）200 萬元。

2. 種苗業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

度為600 萬元。

3. 農場經營者：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

額度為800 萬元。

4. 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每一經

營主體最高貸款額度為1,000 萬元。

5. 農村製酒業者：每一農民團體及產

銷班最高貸款額度為 500 萬元；每一農場或

農民最高貸款額度為300 萬元。

6. 洋蔥購貯：每一農民團體最高貸款

額度為800 萬元。

7. 茶葉：每一農民團體或產銷班最高

貸款額度為 800 萬元；每一農場或農民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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